
附件 1： 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正本格式样本 

       （60mm×60mm，居中） 

        燃 气 经 营 许 可 证（黑体，初号，加粗，居中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可证编号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根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8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准许你企业从事本证所载明的燃

气经营业务，特发此证。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 

企 业 名 称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登 记 注 册 地 址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经 营 类 别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经 营 区 域：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 

发证部门：名称（加盖公章）    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发证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许可证有效期限：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

（宋体，二号，加粗） 

（此证供经营场所悬挂） （宋体，三号，加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制（宋体，三号，加粗）   



（许可证为 A3 纸张尺寸，即 297mm×420mm，底色为淡黄色，文字为黑色，全文统一使用 1.5 倍行间距，国徽图案按照国家标准《国徽》（GB15093－2008）制作。） 


